
4.約翰福音 

 

書名:  因使徒約翰而得名。約翰這個名字的意思是：「神的恩典」。 

 

作者: 約翰。十二使徒之一。 

1. 是漁夫西庇太的兒子。(太 4：21 ) 

2. 他的母親是撒羅米 (太 27:56，可 15：40 ) 

3. 他在跟隨耶穌前是施洗約翰的門徒。(約 1：35-40 ) 

4. 他的個性剛烈耶穌稱他半尼其就是雷子的意思。(可 3：17，路 9：54) 

5. 他曾要求高升的地位。(太 20：20-24) 

6. 五旬節以後，他與彼得同行。(徒 3：1, 徒 4：19, 徒 8：14) 

7. 他是主耶穌懷中的門徒。(約 13：23) 

8. 他是跟隨主耶穌到底的門徒。(約 18：15, 約 19：26) 

9. 他是受命扶養主耶穌母親的人。(約 19：27) 

10. 他是見過復活的主耶穌。(約 20：19-23, 26-29) 

11. 保羅第一次旅行傳道結束回到耶路撒冷時，他在那裏。(徒 15：4,6 ，加 2：1,9) 

12. 他曾被放逐在拔摩海島。(啟 1：9) 

13. 他在晚年，牧養以弗所教會。 

14. 除了本書，他還寫了約翰壹、貳、參書和啟示錄。 

 

時間、地點:  

一、約翰寫本書的時候大概在主後八十五年至九十年間。那時前三卷福音書已流通在眾教會。

在耶路撒冷被焚毀後，門徒星散各地，教會中異端紛起，特別是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頗深。

特別是諾斯底主義裏，否認了基督的神性的基督論。因著當時的迫切需要，約翰寫了這本

書，來證明主耶穌的神格與工作。 

二、據早年教父的傳說，約翰是在以弗所寫這本福音書。 

三、本書所記事蹟所包括的時間約有七年，自主後二十六年起至主後三十三年止。 

 

分段:  

一、神的兒子的介紹 (一章) 

二、神的兒子公開的工作 (二章至十二章) 

三、神的兒子在門徒中的工作 (十三章至十七章) 

四、神的兒子的受難 (十八章至十九章) 

五、神的兒子的復活 (二十章至二十一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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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研讀: 

一、主耶穌的生平  

二、主耶穌的神性 

三、主耶穌的教訓和服事 

 

值得注意的點: 

一、八件神蹟 

1. 變水為酒 (2: 1-11) 

2. 醫大臣之子 (4: 46-54) 

3. 醫好癱子 (5:2-18) 

4. 給五千人吃飽 (6:1-14) 

5. 耶穌履海 (6:16-21) 

6. 醫好瞎眼的 (9:1-41) 

7. 叫拉撒路復活 (11:1-45) 

8. 得滿網魚 (21:1-14) 

 

二、耶穌七個「我是」的宣稱 

1. 耶穌說、我就是生命的糧．到我這裏來的、必定不餓．信我的、永遠不渴。(6:35) 

2. 耶穌又對眾人說、我是世界的光．跟從我的、就不在黑暗裏走、必要得著生命的光。

(8:12) 

3.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、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、我就是羊的門。凡在我以先來的、都

是賊、是強盜．羊卻不聽他們。我就是門．凡從我進來的、必然得救、並且出入得草

吃。(10:7-9) 

4. 我是好牧人、好牧人為羊捨命。(10:11) 

5. 耶穌對他說、復活在我、生命也在我．信我的人、雖然死了、也必復活。(11:25-26) 

6. 耶穌說、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．若不藉著我、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(14:6) 

7. 我是真葡萄樹、我父是栽培的人。(15:1) 

 

三、為基督而作的七大見證 

1. 父的見證 (5:34-38, 8:18) 

5:37 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。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、也沒有看見他的形 

 像。 

8:18 我是為自己作見證、還有差我來的父、也是為我作見證。 

2. 子為自己所作的見證 (8:14,18:37) 

8:14  耶穌說，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，我的見證還是真的，因我知道我從那裏來、往 

 那裏去，你們卻不知道我從那裏來，往那裏去。 

18:37 彼拉多就對他說、這樣、你是王麼。耶穌回答說、你說我是王．我為此而生、 

 也為此來到世間、特為給真理作見證．凡屬真理的人、就聽我的話。 

4. 約翰福音 第 2 頁 



4. 約翰福音 第 3 頁 

3. 耶穌之工作的見證 (5:36, 10:24-25) 

5:36 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．因為父交給我要我成就的事、就是我所作的事、這 

 便見證我是父所差來的。 

   10:25 耶穌回答說、我已經告訴你們、你們不信．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、可以為我 

 作見證。 

4. 聖經的見證 (5:39-47) 

10:39 你們查考聖經．〔或作應當查考聖經〕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．給我作見證的 

 就是這經。 

5. 先鋒（施洗約翰）的見證 (1:6-7, 5: 32-35) 

1:6,7 有一個人、是從 神那裏差來的、名叫約翰。這人來、為要作見證、就是為光 

 作見證、叫眾人因他可以信。 

 5:33  你們曾差人到約翰那裏、他為真理作過見證。 

6. 門徒的見證 (15:27, 19:34-35) 

15:27 你們也要作見證、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。 

19:35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、他的見證也是真的、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 

的、叫你們也可以信。 

7. 聖靈的見證 (15:26,16:13-15) 

15: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、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．他來了、就要為我作 

 見證。 

   16: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、他要引導你們明白〔原文作進入〕一切的真理．因為他 

不是憑自己說的、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．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。 

 

四、尊榮大祭司的禱告 (十七章) 

五、實實在在 25 次 

1: 51,   3:3,   3:6,   3:11,   5:19,  

5:24,   5:25,  6:26,  6:32,  6:47, 

6:53,  8:34,   8:51,   8:58,   10:1,    

10:7,   12:24,   13:16,   13:20,  13:21,    

13:38,   14:12,   16:20,   16:23,  21:18 

 

鑰字: 信 (100 次)、生命 (35 次) 

 

鑰節: 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它們，教一切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(三：16) 

 

中心思想: 但記這些事，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；並叫你們信了祂，就可以因祂 

  的名得生命。(二十：3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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